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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 建 省 财 政 厅  
 

  闽财购函〔2021〕11 号 

 

 

福建省财政厅关于推进政府采购 

合同融资高质量开展的通知 
 

省直各有关部门，各设区市财政局、平潭综合实验区财政金融局，

各有关银行，各有关代理机构： 

近年来，各级财政部门认真贯彻党中央、国务院决策部署，

按照省财政厅等五部门联合制定的《关于印发<福建省支持中小企

业政府采购合同融资暂行办法>的通知》（闽财购〔2018〕7号），

推动政府采购合同融资，实现线上申请办理，对缓解政府采购中

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发挥了积极作用。但在运行过程中，仍然存

在着部分银行融资效率偏低、数据管理不到位等问题。为进一步

规范政府采购活动数据管理，推动银行为政府采购中小企业提供

更加优质、高效的产品和服务，降低融资综合成本，促进中小企

业发展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加强政府采购合同融资的推广。各级财政部门在有序、

可控的前提下，可以通过网页展示、政策宣传、信息提示等形式，

加大政府采购合同融资的宣传力度，促进银企双方自愿对接。支

持在政府采购文件获取、中标（成交）通知书送达、合同签订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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线上环节，告知政府采购中小企业融资渠道，但不得体现特定银

行及其产品名称。鼓励采购代理机构发挥自身特点，在营业场所

展示政府采购合同融资渠道信息，并提示中标（成交）供应商可

按照自愿原则选择办理。 

二、完善政府采购合同融资产品发布机制。鼓励银行根据不

同行业、规模供应商的特点，提供多样化的合同融资产品和服务，

满足政府采购中小企业的实际需求。对于创新的融资产品，在网

页予以展示。银行提供的政府采购合同融资产品，应当与备案发

布的产品信息保持一致，不得随意扩大业务范围或提高融资利率。

产品信息发送变更时，应在 15日内向省财政厅提供变更材料，并

及时更新。银行发布不实信息，给政府采购形象造成负面影响的，

停止其政府采购合同融资产品信息发布，并依法追究其责任。 

三、提升政府采购合同融资效率和成功率。鼓励银行通过信

息技术创新等方式提高政府采购合同融资申请、审核、发放效率。

政府采购供应商可在线选择一定数量的银行提出融资申请，银行

原则上应于 3个工作日内反馈是否受理。接受融资申请的，原则

上应于受理后 7个工作日内反馈审核结果。鼓励银行在风险可控

的情况下，为政府采购中小企业提供纯信用融资产品。鼓励银行

在授信过程中，允许中小企业引入信用担保手段，降低融资门槛，

提高授信审批通过率。对于融资申请审核不通过的，应将具体原

因告知申请人。 

四、切实降低政府采购中小企业融资成本。鼓励银行综合评

估政府采购合同融资在信用保证、履约能力、风险敞口等方面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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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点，给予政府采购中小企业优惠利率支持。银行发放的政府采

购合同融资利率，原则上应低于规模、风险、担保条件相当的其

他融资产品利率水平。涉及担保费用的，应当事前告知申请人。 

五、健全数据管理与反馈机制。银行从“福建省政府采购网”

获得的政府采购活动有关数据，仅限于开展政府采购合同融资业

务使用。银行与第三方合作的，应与第三方签订保密协议，报省

财政厅备案。开展政府采购合同融资业务的银行应于每季末，按

照规范格式向省财政厅反馈授信合同名称、授信笔数、授信金额、

利率、期限、企业规模、偿付情况等基本数据，便于评估政策运

行效果。未按要求使用、反馈数据的，将停止数据对接或交互。 

六、建立健全评估和退出机制。省财政厅根据银行反馈的政

府采购合同融资业务基本数据，进行综合整理后发布融资通过率、

金额比例、时效、成本等信息，供政府采购中小企业选择融资银

行时参考使用。银行向省财政厅递交参与政府采购合同融资意向

书后，应当在 3个月内按标准完成数据对接，并积极开展政府采

购合同融资业务。无特殊情况 3个月内未按标准完成数据对接，

或 1年内未有政府采购合同融资记录的，将停止数据对接或交互，

2年内不再重新开放，保障有限系统资源的配置效率。 

七、强化财政政策协同作用。各级财政部门在制定融资担保、

风险分担和补偿等缓解企业融资困难，以及贷款贴息等降低企业

融资成本的相关政策时，应当将政府采购合同融资一并列入政策

支持范围，并将政策在“福建省政府采购网”政府采购合同融资

专区公开。各级财政部门在通过竞争择优方式选择银行办理财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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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金存放等业务时，可将支持政府采购中小企业合同融资情况作

为评分因素。 

八、优化政府采购合同融资线上服务功能。各级财政部门应

当以预算管理一体化建设为契机，加强与国库集中支付系统的对

接，实现政府采购合同款项支付信息的数据交互，确保政府采购

资金安全、规范使用。完善政府采购合同融资数据管理功能，建

立标准化数据对接与交互机制，实现融资产品审核发布、分类查

询、智能筛选等功能，加强业务数据整理分析，促进银企精准对

接。 

 

附件：银行政府采购合同融资授信基本信息情况表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福建省财政厅          

2021 年 8月 27 日         

   

 

 

 

 信息公开类型：主动公开 


